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临沂市蒙山保护条例

2018 年 1 月 12 日临沂市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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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了加强蒙山生态环境保

护， 合理利用蒙山资源， 推进生态文明建

设， 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， 根据有关

法律、法规，结合本市实际，制定本条例。

第二条 蒙山的规划、建设、保护和

管理， 适用本条例。

本条例所称蒙山， 是指平邑县、蒙阴

县、费县、沂南县行政区域内的蒙山山脉

及其覆盖区域 ， 具体保护范围由市人民政

府制定的蒙山保护总体规划确定。

第三条 蒙山保护范围包括自然保护

区、风景名胜区和其他区域。

自然保护区为特殊保护管理区域， 省

人民政府批准的蒙山风景名胜区为重点保

护区， 自然保护区、风景名胜区以外的其

他区域为一般保护区。

第四条 蒙山保护范围内的自然保护

区， 应当严格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

保护区条例》等有关 法律、 法规的规定进

行保护、建设和管理。

第五条 蒙山的保护应当遵循保护优

先、科学规划、严格管理、永续利用的原则。

第六条 市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蒙山

保护工作的领导，建立蒙山保护协调机制，

协调解决蒙山保护工作中的重大问题。

平邑县、蒙阴县、费县、沂南县人民

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蒙山保护工作。

蒙山保护范围内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

做好本行政区域内的蒙山保护相关工作。

第七条 市城乡规划部门、有关县人

民政府确定的部门（以下统称风景名胜区

主管部门）按照职责做好本行政区域内蒙

山风景名胜区的监督管理工作和蒙山保护

相关工作。

临沂蒙山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作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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